
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提请审议

浙江省 ２０１８ 年省级新增地方政府

债务预算调整方案（草案）的议案

省人大常委会：

经国务院批准，财政部核定我省 ２０１８ 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为

１１５８９．４ 亿元，比 ２０１７ 年新增地方政府债务限额 １１０１ 亿元。 其中：

由省政府负责统一举借的新增债务 １０１１ 亿元（一般债券 ３３２ 亿

元，专项债券 ６７９ 亿元）；由宁波市政府负责举借的新增债务 ９０ 亿

元（一般债券 １２ 亿元，专项债券 ７８ 亿元）。 按此计算，２０１８ 年我

省地方政府债务率为 ８２．１％，低于警戒线（１００％） １７．９ 个百分点，

比 ２０１７ 年下降 ７．７ 个百分点。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 《浙江省预算审查监督条例》

和财政部相关要求，对由省政府负责统一举借的 １０１１ 亿元新增地

方政府债务，编制浙江省 ２０１８ 年省级新增地方政府债务预算调整

方案（草案）如下：调增省级 ２０１８ 年一般公共预算“地方政府债务

收入———一般债务收入”３３２ 亿元，相应调增省级一般公共预算支

出 ３３．８ 亿元（用于国省道普通公路建设 ３０ 亿元，列报“交通运输

支出”预算科目；用于嘉兴学院迁建工程建设 ３．８ 亿元，列报“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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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预算科目）、一般公共预算“债务转贷支出”２９８．２ 亿元，收支

平衡；调增省级 ２０１８ 年政府性基金预算“地方政府债务收入———

专项债务收入” ６７９ 亿元，相应调增省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７８

亿元（用于政府收费公路建设 ７８ 亿元，列报“交通运输支出”预算

科目）、政府性基金预算“债务转贷支出”６０１ 亿元，收支平衡。

以上内容，请予审议。

省长　 袁家军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２８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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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提请审议批准 ２０１８ 年省级新增地方

政府债务预算调整方案（草案）的说明

浙江省财政厅厅长　 徐宇宁

主任、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受省人民政府委托，现就提请审议批准 ２０１８ 年省级新增地方

政府债务预算调整方案（草案）说明如下：

一、关于 ２０１８ 年我省地方政府债务限额情况

经国务院批准，财政部核定我省 ２０１８ 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

１１５８９．４ 亿元，比上年新增地方政府债务限额 １１０１ 亿元。 按此计

算，２０１８ 年我省地方政府债务率为 ８２． １％，低于警戒线 （ １００％）

１７ ９ 个百分点，比上年下降 ７．７ 个百分点。

二、关于 ２０１８ 年省级新增地方政府债务预算调整方案 （草

案）

根据财政部核定我省的 ２０１８ 年新增地方政府债务限额，安排

我省 ２０１８ 年新增地方政府债务 １１０１ 亿元（一般债务 ３４４ 亿元，专

项债务 ７５７ 亿元），其中，需由省政府负责统一举借的新增债务

１０１１ 亿元（通过发行一般债券举借 ３３２ 亿元，发行专项债券举借

６７９ 亿元），由宁波市政府负责举借的新增债务 ９０ 亿元（通过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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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债券举借 １２ 亿元，发行专项债券举借 ７８ 亿元）。

按照《预算法》 《浙江省预算审查监督条例》和财政部相关规

定，由省政府负责统一举借的新增债务 １０１１ 亿元，编制省级新增

地方政府债务预算调整方案（草案），提交省人大常委会审议。

（一）分配原则

１．突出重点。 新增地方政府债务收入重点用于大湾区、大花

园、大通道、大都市区“四大”建设等省委、省政府中心工作任务，

以及在建公益性项目后续融资。 不得用于经常性支出和各类中央

明令禁止的项目支出。

２．全覆盖、严风控。 ２０１７ 年底，我省所有市、县（市）限额内债

务率全部低于警戒线，但还有少数市辖区超过警戒线。 为此，２０１８

年新增地方政府债券分配面向所有市、县（市），即在债务率警戒

线内都能得到新增债券，但对超过警戒线的市辖区不安排新增债

券，对其所在的设区市从紧安排新增债券，体现防风险、促发展的

鲜明导向。

３．绩效挂钩。 新增债券分配对实施防范化解地方政府性债务

风险专项行动示范县（市、区）适当倾斜，对完成限额内债务风险

化解任务好的地方倾斜。

（二）分配方案

浙江省（不含宁波）新增地方政府债务 １０１１ 亿元，建议作如

下分配：

１．分级分地区情况。 拟安排省级 １１１．８ 亿元（政府收费公路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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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 ７８ 亿元、国省道普通公路省级应承担部分 ３０ 亿元、嘉兴学院迁

建工程 ３．８ 亿元）；市县级 ８９９．２ 亿元，其中：杭州市 １７７．７ 亿元、温

州市 １５８．９ 亿元、嘉兴市 ５４．６ 亿元、湖州市 １５ 亿元、绍兴市 ６９．４ 亿

元、金华市 ９５．８ 亿元、衢州市 ７９．６ 亿元、舟山市 ３３ 亿元、台州市

１３１．８ 亿元、丽水市 ８３．４ 亿元。

２．使用用途情况。 拟安排用于土地储备 ３７４ 亿元（财政部专

项核定）、交通基础设施建设 ２３５．７ 亿元（铁路、轨道交通等基础设

施 １５１ 亿元、普通公路建设 ８４．７ 亿元）、市政基础设施 １０３ 亿元、农

林水利和生态环保等 ９４．５ 亿元、政府收费公路 ７８ 亿元（财政部专

项核定）、棚改 ７６ 亿元（财政部专项核定）、教科文卫等其他领域

４９．８ 亿元。

（三）省级预算调整方案

按照《预算法》 《浙江省预算审查监督条例》和财政部相关规

定，由省政府负责统一举借的新增地方政府债务 １０１１ 亿元，编制

预算调整方案（草案）如下：调增省级 ２０１８ 年一般公共预算“地方

政府债务收入———一般债务收入”３３２ 亿元，相应调增省级一般公

共预算支出 ３３．８ 亿元（用于国省道普通公路建设 ３０ 亿元，列报

“交通运输支出”预算科目；用于嘉兴学院迁建工程建设 ３．８ 亿元，

列报“教育支出”预算科目）、一般公共预算“债务转贷支出”２９８．２

亿元，收支平衡；调增省级 ２０１８ 年政府性基金预算“地方政府债务

收入———专项债务收入”６７９ 亿元，相应调增省级政府性基金预算

支出 ７８ 亿元（用于政府收费公路建设 ７８ 亿元，列报“交通运输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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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预算科目）、政府性基金预算“债务转贷支出” ６０１ 亿元，收支

平衡。

市县政府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券资金时，根据实际使用方向

列入政府收支分类的相应支出科目；同时，按预算法及相关规定，

制定地方政府债券的偿还计划，筹措落实偿债资金来源。 市县政

府按要求与省财政签订债券转贷协议，并确保债券转贷支出项目

的绩效。

三、关于我省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工作

近年来，我省积极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

险攻坚战的决策部署，在省委的坚强领导下，在省人大的有力监督

下，省政府按照“守住风险底线、服务发展主线”的总体思路，切实

做到防风险、促发展并举，率先启动防范化解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

专项行动，我省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各项工作均名列全国前茅，财政

部给予充分肯定，并在新增债券安排中予以大力支持，我省今年可

发行的地方政府债券创历史新高。 主要着力从两个方面强化地方

政府债务管理工作。

一方面，积极推进限额内债务高风险地区化债计划的落实，全

省提前 ３ 年全面完成风险化解任务。 我省限额内债务风险总体是

可控的，但 ２０１５ 年底全省还有 １７ 个市、县（市）债务率超警戒线，

存在局部风险。 为此，省委、省政府决定对地方政府债务高风险地

区实施五年化债计划管理。 通过高风险市、县 （市） 的努力，至

２０１６ 年底，债务率超警戒线的市、县（市）从 １７ 个减少到 ８ 个；２０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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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底，所有高风险市、县（市）债务率均降低到了警戒线以内，全省

提前 ３ 年全面完成了政府债务风险的化解任务。 同时，２０１７ 年，

我省在全国提前一年率先全面完成存量债务的置换工作，每年可

节约地方政府债务利息支出 ３００ 多亿元，优化了债务结构，化解了

债务风险，促进了我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另一方面，科学实施防范化解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专项行动，

推动隐性债务风险有效化解。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地方政府

性债务风险管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对防范化解隐

性债务风险提出明确要求。 省委、省政府坚决贯彻落实中央决策

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多次专题研究我省地方政府

性债务风险管控举措，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制度规定，并通过举办政

府理财治税专题研讨班，统一各地各部门主要领导对管控好债务

风险重要性的认识。 十三届省人大一次会议上，袁家军省长在

《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实施防范化解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

专项行动。 全省各地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重大决

策，以及省委、省政府具体部署，结合实际采取有效措施，我省地方

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管控工作取得初步成效。 近期，省委常委会、省

政府常务会议专题研究实施防范化解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专项行

动方案，并原则同意出台关于实施防范化解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

专项行动的意见，部署各地按照化解隐性债务风险“底数清、结构

清、风险清、责任清”的总体要求，以及“查核总数，科学分类，开好

‘前门’，堵死‘后门’，党政同责，逐步化解”的工作方法，逐笔排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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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性债务风险点，精准施策，建立科学分析、精准管控的地方政府

性债务风险管理机制，坚决打赢防范化解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攻

坚战。

以上说明和《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提请审议浙江省 ２０１８ 年省

级新增地方政府债务预算调整方案（草案）的议案》，请予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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